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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 3 日至 28 日，纽约 

 
 
 

  伊拉克提交的工作文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二条 
 
 

  核不扩散 
 
 

  导言 
 

 本文是伊拉克政府在安全理事会审查依照其相关决议、特别是第 687(1991)

号和第 707(1991)号决议对伊拉克实行的裁军方面的限制时提交的，目的是就《条

约》中有关不扩散的规定阐明伊拉克的立场。伊拉克政府将本文作为 2010 年审

议大会的正式文件分发，因为它希望正式将其立场记录在案，进一步努力解除对

其实行的限制，并与国际社会一起努力，在会上提出建议，使有效和全面实施《条

约》的工作取得进展。 

• 伊拉克政府深信国际和平与安全非常重要，因而参与致力于在全世界

消除核武器，并支持为此作出的各项努力。伊拉克认为，2010 年审议

大会是走向国际核不扩散之路的重要阶段。伊拉克政府也清楚地意识

到，2010 年审议大会出现任何类似 2005 年大会那样的失败，国际环

境将无法承受。在 2010 年审议大会上必须做出选择，是允许不扩散制

度崩溃，还是以审议大会为契机实现全球稳定。不能只将审议大会作

为审议《条约》长处和弱点的一次会议：必须采取实际步骤，应对因

不完全遵守《条约》规定而带来的挑战、期望和失败，从而在不扩散

领域取得真正进展。  

• 伊拉克政府强调，必须落实 1995 年审议大会通过的关于无限期延长《条

约》的决定以及 2000 年审议大会通过的 13 项实际步骤，这些步骤构成

了提高《条约》及审查过程本身的信誉的一项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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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政府欢迎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的国际举措，包括 2009 年 9 月举

行的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并欣见美利坚合众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的

谈判取得成果，双方于 2010 年 4 月 8 日签署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

约》。  

• 伊拉克政府坚决认为，我们都有责任遵守和执行各项裁军和不扩散条约

及协定。伊拉克政府不仅致力于执行这些条约和协定，也致力于执行有

关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的国际安排。在这一背景下，《伊拉克宪法》

第 9 条(e)款规定，伊拉克政府应遵守和履行伊拉克在不扩散和不发展、

生产或使用核生化武器方面的国际义务，并应禁止与开发、制造、生产

和使用这类武器有关的所有设备、材料、技术和运载系统。  

• 伊拉克于 1969 年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的缔约

国，并于 2008 年 10 月 9 日签署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全面

保障监督制度示范附加议定书》。该议定书已获得内阁核准，目前正等

待议会批准。但是，应当指出，伊拉克已向原子能机构正式声明，将根

据议定书第 17 条的规定，于 2010 年 2 月 17 日起自愿适用该议定书。

伊拉克还于 2009 年 2 月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条约》，于 2008 年 8 月

19 日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伊拉克还于 1991 年加入了《禁止细

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 伊拉克政府成立了一个国家监测机构，由其制定了一项法律，旨在建立

和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制度，使伊拉克能够履行其根据有关条约和协定

承担的不扩散化学和生物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承诺。这一法律将适用于

所有和平活动，包括材料、设备和技术，以及有关生产、拥有、使用、

储存、进口、出口、运输、分配和管理任何其他活动的一切方面，以确

保它们不会转用于被禁止的活动，找出障碍，并根据《条约》保障监督

协定、化学武器核查制度和《生物武器公约》，建立发布通告、发放许

可和监测双用途材料流通的机制。  

• 伊拉克政府支持不扩散制度，特别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认为不能

将核武器视为确保任何一方安全的手段，因为拥有这种武器将不可避免

地导致地区军备竞赛。伊拉克政府强调，应就这一问题进行和平的多边

外交讨论，以消除紧张关系的根源并促进裁军。  

• 伊拉克政府申明，实现核不扩散的前提条件是实现普遍加入《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和《全面核禁试条约》，并将所有设施和方案置于国际原子

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制度之下，以便核查这些方案是否用于和平目的。

各国同意适用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并鼓励遵守议定书将会加强

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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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政府认为，各国在建造核电厂时应与邻近国家协商，并在原子能

机构和有关区域和国际环境机构的监督下，努力在彼此之间做出安排，

以确保限制对该区域的负面环境影响，防止有损人类或环境的有害辐射

泄漏。必须建立各种机制，防止区域内国家的环境受到任何气候影响和

人口影响。在处置废物和使用可能导致污染的过时技术时，还必须考虑

到边界人口群体、国际水道和地表水及地下水源。在设计和建设核设施

时，必须遵守核安全标准和要求及核安保，因为有害的辐射泄漏可以跨

越边界，并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灾难性影响。  

• 伊拉克政府支持 2006 年喀土穆首脑会议、2009 年多哈首脑会议和 2010

年苏尔特首脑会议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再次申明了均已加入《不扩散

条约》的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即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行动，在全世界消

除核武器。伊拉克政府还申明，需要把为此目的提出的国际倡议转化为

有具体强制时限要求的行动计划，并坚信，为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取得

进展，首先必须实现《不扩散条约》的普遍性。  

• 解决政治冲突和长期存在的冲突，铲除导致纷争和恐怖主义的根源，尤

其在世界上局势最为紧张、恐怖组织广泛存在的地区这样做；改善政治

关系；各国之间建立信任和相互理解，这些都是摒弃核军备和获得政策，

减少或限制恐怖分子获取核武器的机会。  

• 必须加强安保措施，国际原子能机构也需要加强工作，以协助希望发展

和平利用核能的国家以安全的方式进行发展，从而降低核扩散的风险。  

• 为了确保核材料不被非政府方面所获得，务必找出方法，安全储存这些

材料，安全处置核废物和保证核设施的安全，并开发处理乏燃料的新技

术。  

• 伊拉克政府指出，必须支持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提出的 2010-2013 年核保

安计划，并与原子机构合作开展全球性努力，以核查世界各地使用、储

存和运输的所有核材料及放射性材料以及相关设施的真实安全情况。为

此，各国应支持核查核安全情况，并提供设施和开发人力资源，以保持

这种安全。必须呼吁各国保护和有效保证其拥有的所有核材料的安全，

包括将用于核武器和其控制之下的核设施中的核材料，防止任何非政府

方面获得将这些材料用于犯罪目的所必需的信息和技术。  

• 中东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这一地区非常敏感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其

经济也有独特的重要性。因此，该区域国家的任何军备升级都会对国际

和平与安全造成广泛影响。此外，除了发生其他军事冲突和政治动乱外，

中东仍存在当今时代最为持久的冲突之一，即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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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必须从基本步骤入手，其中

包括以色列的核裁军，以色列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将其所有

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之下。  

• 不执行关于中东的决议将使该地区的不稳定和紧张局势长期存在下去，

并使实现《条约》的普遍性面临更大挑战，同时也会产生其他后果，给

不扩散制度带来挑战和风险，从而对《条约》的信誉及实现《条约》的

普遍性产生不利影响。  

• 要实现中东的安全与稳定，必须依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 年

第五次审议大会和 2000 年第六次审议大会通过的关于中东的决议，根

据安全理事会第 687(1991)号决议第 14 段订立的目标和大会每年协商

一致通过的相关决议，消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 

 


